
湖南文理学院教务处
教务〔2023〕47 号

关于做好 2023 届毕业生毕业资格及学位授予
资格审核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院：

毕业资格和学位授予资格审核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教

学管理工作，审核内容多，工作量大，时间紧，各学院应高

度重视，严格按文件要求执行。为确保 2023 届毕业生毕业资

格和学位授予资格审核工作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审核对象

2023 届毕业生及未超过最长修业年限（参军入伍期间不

计算在内）的结业学生。

二、毕业资格审核要求

1.关于普通本科毕业生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实际排课情况，审核必修课、

限选课、任选课、公选课、其它课程、毕业论文（设计）等

各教学环节完成情况及已获得学分情况。

公选课需获得8学分，非艺术类专业学生必须修读公共艺



术限定选修课程；人文社科类专业学生必须修读自然科学类选修

课程；自然科学类专业学生必须修读人文社科类选修课程；所有

专业学生必须修读《创业基础》课程。

2.关于专升本毕业生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实际排课情况，审核在校学习

两年（本科学制为五年的专升本学制为三年）的必修课、限

选课、任选课、公选课、其它课程、毕业论文（设计）等各

教学环节完成情况以及已获得学分情况。

公选课需获得4学分，非艺术类专业学生必须修读公共艺

术限定选修课程；人文社科类专业学生必须修读自然科学类选修

课程；自然科学类专业学生必须修读人文社科类选修课程。

3.关于辅修专业的毕业生

取得辅修学位学习资格的学生，在学校规定的修业年限内，

修满辅修学位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学分且平均学分绩点

≥1.5者。

4.关于毕业生体测

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

修订）》的通知，体育测试成绩不合格的按结业或肄业处理。

毕业生体育测试由体育学院负责。

5.关于创新学分

学生获得的创新、技能学分可免修一定学分的专业任选课

或公共选修课。获得创新、技能学分学生名单见附件 2。

三、学位授予资格审核要求

1.完成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各项要求，经审查符合毕业

资格。



2.普通本科毕业生学位外语等级考试成绩划线，经学校

学位委员会开会研究后另行通知。

3.根据《湖南文理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校政

字〔2020〕31 号）规定：“2017-2019 级学生可按照原有政

策执行，有条件的也可按本细则执行”。如学位外语等级考

试成绩达不到要求的，但达到下列学校规定的要求之一的也

可授予学位。

1）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达到二级及以上水平。

2）理工类专业学生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不小于 2.3；其他

学生课程平均学分绩点不小于 2.5。

详见《湖南文理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校政字

〔2020〕31 号）

四、时间要求

5 月 30 日下班前将毕业资格、学位授予资格审核表的电

子文档交教务处，其正式的纸质材料经学院相关责任人签字

并加盖学院公章后在 5 月 31 日下班前交教务处学籍科；6 月

5 日下班前将符合毕业资格学生、最长修业年限超过 6 年的

结业学生的档案成绩表打印、审核签字并盖章（一式三份，

一份由学院存入学生档案，一份由教务处存入学校档案馆，

一份学院存档）。

五、其他毕业生遗留问题

1．因成绩原因不能正常毕业的学生，可选择结业或延期

修读（不及格课程学分在 10 学分及以上的需申请延期修读）。



选择结业者，在最长修业年限内，通过补考或重修考试，

对符合毕业资格的学生颁发毕业证，对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

学生授予学士学位。结业者不属于在校学生。

选择延期修读者，随下一级学生参与毕业资格和学位授

予资格审核，属于下一届应届毕业生。

2．符合毕业资格，但达不到学位授予条件的学生，可根

据《湖南文理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规定，申请补授

学位。

如有申请补授学位的，各学院汇总后于 5 月 31 日下班前

将学生申请书及证明材料交教务处学籍科。

3．申请延期修读的学生，须在 6 月 5 日前填写《学生申

请延期修读审批表》，经所在学院审核签字同意后加盖学院

公章，交教务处备案，逾期不再办理。

4．去年已申请延期修读但仍不符合毕业资格的学生，本

次如不再申请延期修读的，按结业处理。

附件：1.2023 届毕业生毕业、学位授予资格审核表

2.2023 届毕业生获得创新、技能学分汇总表

3.学生申请延期修读审批表

湖南文理学院教务处

2023 年 5 月 23 日


